
- 1 -

贵州商学院教务处文件

黔商院教发〔2021〕64 号

关于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试卷的
补充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：

为进一步规范考试试卷标准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现就期末

试卷做以下补充通知：

一、推行专业考核的外考官制度

（一）根据我院《贵州商学院新商科本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

方案》要求，推行专业考核的外考官制度，各专业的核心课程、

实践课程，对照行业最新岗位要求，考核学生对未来职业岗位必

备的知识和技能，探索聘请实践经验丰富、理论功底扎实、具有

国际化视野的相关行业资深专家进行直接单独命题，分值占课程

考试试卷的 20%-30%。可先选择部分专业主干课或实践课试行，

比例适当控制在 20%左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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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可根据课程大纲要求，建设外考官

题库，在题库中选择合适的题目进入期末考试试卷。

（三）外考官试题应在试卷中采用如下方式进行标识：标识

范例： 。

二、试卷命题的要求

（一）试卷方式考核

1.任课教师须以课程《教学大纲》规定的知识内容、能力培

养以及相关的教学目标层次要求为依据，认真编制《命题计划》，

并要求做到考试内容的权重分布与教学大纲的学时分布基本一

致。

2.原则上考试题型为 5-9种，考查学生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

能力的客观题型中，每小题的分值不宜过高；考查较高能力的主

观题型应占有较大的比例。属基本要求的题目不超过 60%，属综

合性、思考性、有一定难度的题目应占 40%左右。

3.每份试卷的题量应把握在考试班级 80%以上的学生正常

考试时间在 90分钟左右。若考试班级 80%以上学生正常考试需

用时间在 40分钟以下，则认定该试卷题量偏少或内容偏易；若

考试班级 90%以上考生在规定时间内难以完成答题，则认定该试

卷题量偏多或内容偏难。

4.每门课程应出 A、B、C 三套试卷。三套试卷应在题量、

题型及难易程度等方面基本一致，各套试卷的题目重复率控制在

20%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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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试题内容与前两次（前两学期）同一课程试题的重复率应

控制在 20%以内。

6.凡课时、大纲、教材相同且结束时间基本相同的课程，均

应实行统一考试和统一评卷。

7.试卷需按教务处规定的样卷格式清晰打印。试题表述应简

明、准确，不得有差错和歧义，要准确无误地填写学年、学期、

课程名称和任课教师姓名等信息。

（二）方案方式考核

若课程采取方案方式考核，需向教务处提供该门课程考试方

案及考试情况说明的纸质材料，用以备案。其内容主要包括该考

试课程名称、考试对象、考试目的、考试内容、考试方法、评分

标准、主考人员及考试时间等。

三、本学期不再新增无纸化（机考）考试科目

四、期末考试其他要求按《贵州商学院课程考核规范（试行）》

执行

附件：《贵州商学院课程考核规范（试行）》

教务处

2021年 5月 20日

贵州商学院教务处 2021年 5月 20日印发


